
桃園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 106年第 1次
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6月 13日（星期二）下午 2時。  

貳、地點：本府 16樓 1062會議室 

參、主席/主持人：游副市長建華                  記錄：陳越亞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柒、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列管事項報告： 

決定： 

一、 繼續列管：案號 104-1-3。 

二、 解除列管： 

(一) 案號 104-2-2：請教育局針對學前部份了解各局可提供

現有之早療資源，另進行資源整合會議。 

(二) 案號 105-2-1：請教育局另針對學前資源手冊需求情形，

再依委員建議做規劃，並於下次會議做說明。 

捌、業務單位報告/簡報：  

一、報告單位：衛生局、教育局、社會局（詳會議資料第 27-52

頁）  

委員發言摘要： 

(一)柯委員平順： 

1、第40頁所提不分類巡迴輔導服務建議再補充說明老

師工作內容及學生服務情形，否則光看數據易誤會

老師工作負荷過重。 

2、第28頁所提社區宣導活動名稱建議加強注意「發展遲

緩」、「疑似/障礙」等用字，以避免家長誤會或感

受不佳。 

3、建議篩檢過程中針對疑似發展遲緩兒童可再強化具

體描述篩檢、發現與後續服務的情形。 

4、巡迴輔導老師應是相當有經驗之人，才有辦法在特教

班或普通班提供服務能力，建議可再深入探討或提

供老師支持。 

5、學生進入普通班後，最重要的不是抽離教學，而是老



師要對整體學生提供融合教育，因此對老師來說是

非常大的挑戰，建議未來可再增強老師能力或技巧。 

 (二)楊委員玲芳： 

1、工作報告有各局分工原則及內容，建議教育局與衛生

局可再針對工作成效加強說明、分析或提供相關數

據。 

2、期待下半年度可加強了解篩檢通報數據及提供服務

之狀況，才能知道未來要將資源投注在哪個服務地

區。 

3、桃園幼兒數未來將不斷增加，鼓勵教育局需針對不分

類巡迴輔導老師增加支持及專業知能。 

(三)林委員幸君： 

1、第29頁所提預防保健篩檢共提供7次篩檢服務，建議

可針對該7次篩檢服務分項說明人數或篩檢情形等。 

3、第34頁所提通報來源部分有下降或上升的地方，可再

分析說明。 

4、第40頁所提疑似發展遲緩兒童人數，建議未來可再增

加個案後續服務及追蹤情形。 

5、各局不斷多方進行發現與篩檢工作，建議未來應強化

落實個案通報後追蹤與各單位主動回復機制。 

(四)葉委員圜睿：本次工作報告多是橫斷性的研究，建議未

來可多進行質的研究，如通報後之兒童後續服務及追蹤

部分較少看到相關資料，建議未來可再予以分析，亦可

決定未來推動何種政策。 

(五)何委員麗梅：巡迴輔導老師不應只是在教室裡對學生提

供1對1教學，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在進入普通班後帶領

學生提供融合教學。 

(六)田委員佳靈： 

1、針對各項工作報告之內容及資料越來越清楚，另建議

在36頁的鑑定安置申請分析，建議未來可增加分析

鑑定安置申請之幼兒人數、各年齡層與人數比例，以

及成功進入幼教體系的相關數據，會更加清楚整體

狀況。 

2、29頁中所提預防保健篩檢服務內容提及係由醫療院



所進入幼兒園或社區進行該項服務，然資料中沒有

具體服務資料或成果，建議未來可增加相關數據或

發現、服務情形，工作情形會更加清楚。 

3、另有提及托嬰中心目前是採取合作機制進行發展篩

檢服務以及托嬰中心合作意願為主，未來是否有具

體的篩檢成果或資訊可以提供。 

各局回應： 

(一) 教育局： 

1、 有關工作報告或成果呈現部分會於下次會議多做補

充。 

2、 有關針對幼教單位所提通報率的部分，如有進入幼

兒園之兒童，多數先前已在前端由社政單位發現並

進行通報，故進入幼兒園之新通報案量相對其他單

位少。 

3、 針對巡迴輔導老師之協助，平時會透過巡迴輔導中

心協助提升老師知能，另會定期召開相關會議協助

解決老師困境。 

4、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今年度新增加3個班，學生數也需

求逐年增加，未來會針對各地區學生需求努力持續

增班。 

5、 不分類巡迴輔導老師對學生的教育不只有1對1的服

務，有時也會1對2，至於融合教育部份在本市亦發展

及推動的很完善，教育局也會持續給予老師支持與

鼓勵。 

6、 針對巡迴輔導老師會有輔導機制，也透過邀請專家

學者提供教學或輔導，另有關教師入班指導教學部

分未來也會繼續努力。 

(二) 衛生局： 

1、 未來將針對將以本市各區0歲至未滿3歲、3歲以上至

6歲兒童篩檢發現、疑似異常人數、轉介情形及通報

數/比例等部分，呈現各區及各衛生所服務工作數據。 

2、 另補充第34頁針對醫療院所及幼兒園的通報來源數

據，因衛生局有委請醫療院所至幼兒園做整合性服

務及篩檢，倘發現有異常個案則由醫療院所進行通



報，亦有可能使幼兒園通報減少。 

3、 有關委員提及30頁預防保健篩檢7次服務，未來也會

針對相關使用情形來進行數據分析及描述。 

(三) 社會局： 

1、 本局早療相關單位於辦理活動宣導時，於活動名稱

上均以使用中性或正向名詞，以避免家長或大眾觀

感不佳。 

2、 各委員所提醒的重點、寫法，未來再予以加強。 

3、 網絡間合作及分工部分後續會再透過相關聯繫會議

進行討論。 

4、 有關個案接受早療服務的改變，因需要長期觀察了

解個案的改變及發展，本局亦將會再研議未來如何

呈現個案從篩檢到接受服務之成長及進步的情形。 

5、 針對托嬰中心宣導及連結，爾後亦會持續努力推動。 

決定：針對工作報告請各局再參照委員意見，另有關未來工作手

冊撰寫方式請各局可再整合及討論如何呈現。 

玖、提案討論：無 

壹拾、臨時動議： 

動議一：針對重症、及重症孩子進入教育體系，建議可提早作規

劃，或試著推動設於醫院中的特殊教育班級(提案單位：

何麗梅委員、柯平順委員)。 

決議： 

一、 針對委員所提意見，請進一步討論後放入列管議題處理： 

(一) 有關於醫院設立特教班，請於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計畫內進行規劃及研議。 

(二) 另衛生局再與社會局合作針對篩檢出異常之個案從

通報到接受服務的狀況進行分析。 

二、 下次委員會由衛生局、教育局及社會局輪流提出兩份專案

報告，並於三局早期療育聯繫會議中確定未來專案報告主

題。 

壹拾壹、散會：下午 4時。 


